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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傳媒有限公司  
(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00282) 

 

 

有關延遲寄發通函之更新 
 

茲提述壹傳媒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8 日及 30 日之公告，

內容有關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出售事項，以及本公司其後向聯交所申請豁

免（「豁免」）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.41(a)條，有關延遲寄發關於出售事項的通

函（「該通函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 2020 年 12

月 8 日的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欣然報告，聯交所已於 2021 年 1 月 5 日批准豁免，因此寄發通函的日期將

延遲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或之前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

張劍虹 

 

香港，2021 年 1 月 6 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：- 

 

非執行董事： 

葉一堅先生（主席） 

 

執行董事： 

張劍虹先生 

周達權先生 

陳裕鑫先生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Louis Gordon Crovitz 先生 

Mark Lambert Clifford 博士 

林中仁先生 

 


